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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政策内容 享受主体 类别 责任单位 政策依据 咨询电话

1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、小型微利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按 50%的幅度减征“六税两费”。

增值税小规模

纳税人、小型

微利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

税费

减免
县税务局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

小微企业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的公

告》(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年第

10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河南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

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豫政

〔2022〕19号）

12366

纳税服务

热线

2 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

优惠政策。

符合条件的企

业

税费

减免
县税务局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

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》

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7
号）

12366

纳税服务

热线

3
2020年 5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，对从

事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

手车，减按 0.5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

符合条件的从

事二手车经销

业务的纳税人

税费

减免
县税务局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

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》

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9号）

12366

纳税服务

热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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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

对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增值税

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增值税。增值税小规模

纳税人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

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；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

增值税项目，减按 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

增值税小规模

纳税人

税费

减免
县税务局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

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

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
年第 1号）

12366

纳税服务

热线

5
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
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2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

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符合条件的小

型微利企业

税费

减免
县税务局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

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》

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6
号）

12366

纳税服务

热线

6

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

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，减按 25%计入

应纳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

税。

符合条件的小

型微利企业

税费

减免
县税务局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

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》

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3
号）

12366

纳税服务

热线

7
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

元的部分，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，减半征

收个人所得税。

符合条件的个

体工商户

税费

减免
县税务局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

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》

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年第 6
号）

12366

纳税服务

热线

8 招商项目全程代办服务
招商引资引进

的企业

招商

优惠

濮阳县招商

投资促进局

县行政服务

中心

《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招

商项目实行全程代办服务的通知》

0393-

33389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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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对首次被认定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省

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的，分别给予 50万、20万
元一次性奖励。

奖励标准：1.2021 年 5 月 19 日—2021 年 12
月 31日之间获评企业，按照县级标准进行奖

励。2.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后获评的企业，

按照市级和县级政策就高不重复的原则进行

奖励。

新认定的国家

专精特新 “小
巨人”企业、省

“专精特新”中
小企业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10

鼓励各类主体建设制造业互联网“双创”平

台、工业云平台、协同创新设计平台、融合

发展集聚平台（智能制造“示范区”）等融

合发展平台建设，对列入国家、省级试点示

范的平台类项目，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50 万

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新 认 定 的 国

家、省中小企

业公共服务示

范平台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11

对认定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

培育企业的，分别给予 50万元、20万元的一

次性奖励。对列入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

品的，按照产品类别每项产品给予 5 万元的

一次性奖励。

新认定为制造

业单项冠军示

范企业、产品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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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对首次列入省制造业头雁企业库并获省级奖

补资金的，按照省级奖励金额的 50%给予配

套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
新认定的省级

制造业头雁企

业且获得省级

头雁企业定额

奖励的企业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13 新建院士工作站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企业，

分别给予 50万元、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新 认 定 的 省

级、市级产业

研究院的牵头

企业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14

对新认定为国家、省推广的质量标杆企业分

别给予 5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对认

定为国家级、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，分

别给予 100万元、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新认定的省级

质 量 标 杆 企

业、技术创新

示范企业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15
对新列入国家、省级绿色工厂的，分别给予

5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新认定的国家

级、省级绿色

工厂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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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对列入国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和国家绿色

制造系统集成项目牵头单位的，分别给予 50
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新认定的国家

级、省级绿色

供应链管理企

业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17

鼓励各类主体建设制造业互联网“双创”平

台、工业云平台、协同创新设计平台、融合

发展集聚平台（智能制造“示范区”）等融

合发展平台建设，对列入国家、省级试点示

范的平台类项目，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50 万

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经省认定的产

业集群工业互

联网平台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18

对规模以上企业受省、市奖补的信息化项目，

按照上级奖补资金的 50%给予配套奖励，省、

市均给予奖补资金的，按照市级奖补资金额

度进行配套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金额不

超过 50万元。

经省认定的新

一代信息技术

融合应用新模

式项目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19 对新认定为省级智能工厂、智能车间的企业，

分别给予 30万元、20万元奖励。

新认定的省级

智能工厂、智

能车间企业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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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鼓励各类主体建设制造业互联网“双创”平

台、工业云平台、协同创新设计平台、融合

发展集聚平台（智能制造“示范区”）等融

合发展平台建设，对列入国家、省级试点示

范的平台类项目，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50 万

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新认定的国家

新型信息消费

项目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21

对规模以上企业受省、市奖补的信息化项目，

按照上级奖补资金的 50%给予配套奖励，省、

市均给予奖补资金的，按照市级奖补资金额

度进行配套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金额不

超过 50万元。

新认定的省、

市级 5G 应用

场景示范项目

财政

奖励

县工信局

县财政局

《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奖

励政策》（濮政办〔2021〕46号）、

《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县

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

通知》（濮县政〔2021〕7号）

0393-

8980107

22

对本县企业购买、引进国内外高等院校、科

研机构及个人优秀专利技术并实施转化的

（应属非关联交易），由受益财政依技术交

易额给予 10%的奖励，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

超过 10万元。

符合条件的企

业

财政

奖励

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县财政局

《中共濮阳县委办公室 濮阳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

保护与促进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濮县办〔2022〕6号）

0393-

3310056

23 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，县政府给予一

次性奖励 25万元。

符合条件的企

业

财政

奖励

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县财政局

《中共濮阳县委办公室 濮阳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

保护与促进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濮县办〔2022〕6号）

0393-

33100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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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对获得地理标志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。
符合条件的企

业和单位

财政

奖励

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

县财政局

《中共濮阳县委办公室 濮阳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

保护与促进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濮县办〔2022〕6号）

0393-

3310056

25

1、按照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

整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相关政策的通

知》（文旅发电〔2022〕61 号）要求享受暂

退或暂缓交纳保证金政策的旅行社，补足保

证金期限延至 2024年 3月 31日。2、2023年
4月 1日（含当日）以后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

许可证的旅行社，可申请暂缓交纳保证金，

补足保证金期限为 2024年 3月 31日。3、通

过银行担保及保险形式交纳的保证金、被法

院冻结的保证金不在暂退、缓交范围之内

符合条件的企

业

旅行

社质

量保

证金

暂行

规定

濮阳县文化

广电旅游体

育局

按照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调整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相

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文旅发电〔2022〕
61号）要求

0393-3221
3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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